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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組織改造之會計事務處理
行政院組織改造依「分批完成立法，分階段施行」原則陸續啟動新機關組織架構，基於各機關配合

組織改造進行整併、改隸或業務調整移撥等有關預算執行所涉之會計事務處理相當龐雜，實須縝密

規劃相關之會計事務處理，俾協助機關持續穩定推動其業務及為民服務。

　柯淑玲（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科長）

壹、前言

行政院組織法、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行政院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及中

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等組織改

造四法於 99 年 1 月間完成立

法，確定現行 37 個部會將精

簡為 29 個機關，新組織架構

在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

由於新組織架構須大幅減併部

會及所屬機關數量，各機關業

務、員額等必須隨同調整，所

涉業務龐雜紛繁，為使組改原、

新機關其預算執行有關會計事

務處理及決算編造業務無縫

接軌，利於組改後機關立即掌

握財務資源全貌及有效運用，

勢須事先妥為規劃及因應，本

文即配合總預算案籌編因應作

業，就相關會計事務處理相關

配套加以說明，以協助新、原

機關順利承接及推展業務，並

如期編造會計報告及決算之編

送等作業。

貳、行政院組織改造

有關經費處理相

關配套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籌

編，從各部會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核算、概算編製及審查至總

預算彙編，至少需 1 年以上時

間，爰組織再造啟動生效日與

總預算案籌編時間 好差距 1

年以上，總預算案始能完整表

達政府組織再造情況。惟行政

院組織改造，係採「分批完成

立法，分階段施行」原則陸續

啟動，各機關組織調整啟動生

效日期未必能與預算籌編時程

相配合，為避免總預算案未及

反映政府組織再造調整情形而

有違法之爭議，行政院主計總

處於研議組織立法過程中，伺

機於「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

行條例），增列配套條文「行

政院組織法修正後，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未及以調整後機關彙

整時，仍以調整前機關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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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於行政院組織調整生效

時，由新機關依規定承接執行」

以為因應，並於 99 年 3 月 16

日以院函訂定「行政院組織改

造期間經費處理原則」，提供

各機關作為預算編列、執行等

之指導原則。該等法案有關各

機關預算執行之規定如下：

一、各機關配合組織調整而變

更機關名稱、隸屬或業務

執掌時，相關預算之承接

執行，依暫行條例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屬於機關名

稱更改者，由更改後之機

關繼續執行原預算；機關

改隸者，由改隸後之機關

繼續執行原預算；機關部

分或全部業務職掌經調整

移撥者，由新機關繼續執

行該業務之原預算；前三

款情形，有同時兼具者，

得併同處理。

二、各機關配合組織調整，其

預算調整規模如跨越不同

機關、不同政事別及不同

業務計畫者，其相關預算

之執行，依暫行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於報經行

政院核准後，得在各該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相關預

算內調整，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有關經費

流用之限制，必要時，由

行政院或地方政府依預算

法相關規定辦理追加、追

減預算。

參、行政院組織改造

相關會計事務等

處理

行政院組織調整將 37 個部

會精簡為 29 個機關，大幅減併

部會及所屬機關數量，且為求

業務無縫接軌，係採分階段方

式進行，基於此次組織改造態

樣複雜，且行政院組織法僅確

定二級部會名稱，至相關之業

務執掌及員額，以及所屬三、

四級機關名稱等，須俟各部會

之組織調整規劃報告經行政院

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審查，其

組織法案並獲立法院審議通過

後，始有較具體全貌，爰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將因各機關組織調

整啟動生效日無法與彙編時程

配合，而有以調整前機關編列，

並於新機關正式啟動由新機關

依規定承接執行，所涉之會計

事務處理包括內部審核、收支

簽證及決算編製等頗為複雜。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網站。

行政院組織改造架構

現行 37 個中央二級機關 未來 29 個

3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6. 中央選舉委員會

2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21. 行政院主計處

2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9. 行政院衛生署

18.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7.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4.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3.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6.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7.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8.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9. 國立故宮博物院

30. 中央銀行

3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32. 行政院新聞局

33.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3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5.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1. 內政部

2. 外交部

3. 國防部

4. 財政部

5. 教育部

6. 法務部

7. 經濟及能源部

8. 交通及建設部

9. 勞動部

10. 農業部

11. 衛生福利部

12. 環境資源部

13. 文化部

14. 科技部

15. 國家發展委員會

16. 大陸委員會

17.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8. 海洋委員會

19. 僑務委員會

2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21. 原住民族委員會

22. 客家委員會

23. 中央選舉委員會

24. 公平交易委員會

2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6. 中央銀行

27. 國立故宮博物院

28. 行政院主計總處

29.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 內政部

2. 外交部

3. 國防部

4. 財政部

5. 教育部

6. 法務部

7. 經濟部

8. 交通部

9. 蒙藏委員會

10. 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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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為規範相關會計事務

處理等，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1

年度組織改造啟動前即多次邀

集相關機關開會研商，惟因當

時行政院組織改造進程尚未確

定，且 101 年度 1 月 1 日啟動

之機關計有行政院本部、法務

部、客委會、國立故宮博物院

及中選會等 5 個機關，其中涉

及業務移撥者，僅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係全部業務併入

行政院本部，101 年度總預算

案亦已按新機關預算編列，態

樣尚屬單純，爰決定先採個案

處理方式特別因應。嗣 101 年

2 月 6 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與

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施行，

及 101 年 5 月 20 日成立之文化

部，涉有機關間業務調整移撥

情形，101 年度總預算案係按

原機關預算編列，亦循此原則

採個案處理方式。茲將目前組

改態樣規範之相關會計事務處

理及經費支用等彙整如下：

一、預算分配及經費支用

相關規範

（一）裁撤機關業務全數併入

單一機關

101 年 2 月 6 日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組織法施行，原公務人

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與主計

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分別併

入上開機關，因 101 年度總

預算案已按原機關編列，依

暫行條例規定，將由新機關

依規定承接執行，其預算分

配及經費支用等事項規範如

下：

1. 原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

員會及主計處電子處理資

料中心 101 年度單位預算，

統由組織調整後之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為支用機關。

2. 組織調整後，各相關單位

預算之支用機關或支用機

關編號須配合變更者，請

視實際需要循修改分配預

算或申請支用機關代號之

程序辦理（如原人事行政

局單位預算係逕由調整後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承接

執行，則可維持支用機關

代號不變，將支用機關名

稱由人事行政局申請修改

為人事行政總處；原公務

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單

位預算因業務執行機關已

有所變更，除可沿用公務

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之

支用機關代號，將支用機

關名稱申請修改為人事行

政總處外，尚須配合辦理

修改分配預算，以變更分

配預算之支用機關）。

（二）裁撤機關業務併入數個

機關

101 年 5 月 20 日文化部

等組織法施行，原新聞局裁

撤，相關業務分別併入行政

院本部、外交部及文化部。

因中央政府總預算已按原機

關預算編列，依規定原新聞

局預算由新機關依規定承接

執行，茲按新聞局單位預算

如比照分預算作法，採修改

分配預算方式分由三個業務

承接機關承接執行，現行

「中央機關政府歲計資訊系

統（GBA）」及庫款支付系

統是否可行，為重要課題。

行政院主計總處經邀集經濟

部、新聞局、文建會及財政

部國庫署等相關機關進行討

論，獲致結論略以，比照分

預算作法，採修改分配預算

方式由各業務承接機關承接

執行，則多個單位預算承接

經費執行之機關須同時建立

多套 GBA 系統運作，組織法

於年度進行中施行者，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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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施行前原機關預算之

未執行數額，按各該業務承

接機關分別予以計算區分，

作業上恐未較代收代付方式

簡化。爰將其預算分配及經

費支用等事項之處理規範如

下：

1. 新聞局 101 年度單位預算

及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款，

統由組織調整後之文化部

為支用機關，其中涉及其

他機關須承接執行部分，

則由各該承接機關以代收

代付方式列帳執行。至歲

入預算部分，文化部等業

務承接機關收到屬新聞局

預算之各項歲入款項，辦

理繳庫之繳款書，以原新

聞局「收入科目名稱及代

號」與「收入機關名稱及

代號」填具，「對帳機關

名稱及代號」則以承接機

關名稱及代號填具。

2. 另為利業務順利銜接，請

新聞局與各業務承接機關

先行協商確立各該機關承

接金額（包括本年度預算

及以前年度保留款部分），

遲於 101 年 5 月 10 日前

將新聞局單位預算相關修

改分配預算報行政院主計

總處核定。

二、會計帳務清結及國庫

整理期間經費支用等

機關裁撤倘於年度終了日

有未及清結之帳務及國庫整理

期間尚須執行裁撤機關預算，

自應由業務承接機關承接辦

理，茲考量業務調整移撥所涉

事務龐雜，有關承接裁撤機關

之帳務處理等，應簡化為宜，

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為

例，101 年度總預算案已按新

機關預算編列，其於 100 年 12

月 31 日裁撤，裁撤後全部業務

併入行政院本部，爰就 100 年

度未結事項規範如下：

（一）100 年度收支預算之結

報及保管款、代收款等

科目應儘量於年度終了

前完成清結。

（二）100 年度終了後國庫出

納整理期間之內部審

核、收支簽證及單位決

算之編造，移由行政院

依相關規定繼續處理。

三、單位決算之表達

為使組改機關單位決算能

充分揭露各項計畫等之移撥及

承接情形，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

要點增訂「各機關配合組織調

整，有關收支結報及代收款、

保管款等科目應於年度終了前

儘量清結，有未及清結部分，

須移由承接機關承接者，應於

單位決算內增編相關報表表達

各承接機關承接科目及金額。

各承接機關應將承接部分併入

次年度會計報告中表達。」並

增訂相關書表格式。

肆、結論

配合組織改造，行政院 37

個機關將精簡為 29 個，機關

間業務調整移撥所涉及預決算

事務與會計事務之處理龐雜，

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因各機關

組織調整啟動生效日無法與彙

編時程配合，而有以調整前機

關編列，並於新機關正式啟動

由新機關依規定承接執行，所

涉之會計事務處理包括內部審

核、收支簽證及決算編製等頗

為複雜，為協助組改後機關立

即掌握財務資源全貌及有效運

用並順利推行各項業務，行政

院主計總處仍賡續積極研擬相

關規範，協助各機關不受組織

改造期程影響，持續順利政府

推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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